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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2022-120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签署《股权投资框架协议》及对外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青海聚之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聚之源”或“标的公司”）基于其经营发

展需要，拟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新战略投资者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丰元股份”，证券代码：002805），若增资事项顺利实

施，公司将放弃对青海聚之源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 

 公司、公司参股公司青海聚之源及其他股东与丰元股份签署《股权投资框

架协议》。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当于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订金 1 亿

元人民币（大写：壹亿元人民币）。协议约定因丰元股份本次增资无法继

续实施的，应当在丰元股份书面通知青海聚之源无法实施后 10 个工作日

内由青海聚之源无息退回丰元股份已支付的订金，青海聚之源实控人刘炳

生对青海聚之源退回订金事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其持

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中的 35%的股权（即 12.25%）质押给丰元股份，用于

担保上述还款，并将此担保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公司对青

海聚之源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元。 

 青海聚之源产品受上下游行业供需关系影响较大，存在产品价格波动的

风险；青海聚之源“六氟磷酸锂”现有产线产能规模较小，其他生产线

尚在建设中，正式投产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受宏观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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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新冠疫情等影响，以及生产线建设资金到位情况，青海聚之

源生产线存在停工停产，年产能不及预期的风险；青海聚之源在经营过

程中，还可能面临政策限制、技术迭代等方面的风险。 

 本次签署《股权投资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本次增资事项尚需对

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财务、律师等尽职调查工作，正式协议的签订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一、 协议签署概况及目的 

经 2022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青海聚之源及其他股东近日与丰元股份签署《股权投资框架协议》，

丰元股份拟通过增资方式对青海聚之源投资，若增资事项顺利实施，公司将放弃对

青海聚之源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本协议签订后，丰元股份应当于 5 个工作日

内向青海聚之源支付订金 1 亿元人民币（大写：壹亿元人民币）。协议约定因丰元

股份本次增资无法继续实施的，应当在丰元股份书面通知青海聚之源无法实施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青海聚之源无息退回丰元股份已支付的订金，青海聚之源实控人

刘炳生对青海聚之源退回订金事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其持有

的标的公司股权中的 35%的股权（即 12.25%）质押给丰元股份，用于担保上述还

款，并将此担保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公司对青海聚之源的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 0 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丰元股份是一家主营业务以锂电池正极材料为主、草酸为辅

的上市公司，具有丰富的大化工生产管理经验，能够与标的公司形成良好的产业联

动，其投资也有助于标的公司降低负债率并充实经营性现金流，是有助于实现多方

共赢的合作机会。 

二、投资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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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光辉 

注册资本：17,793.220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0 年 08 月 23 日 

注册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东顺路 1227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截至 2022 年 09 月 30 日，自然人赵光辉持有 33.51%股份、安徽金

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6.10%股份，其实际控制人为赵

光辉。 

主要财务状况：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682.52 471,181.48 

资产净额 110,858.68 306,399.96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01-0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304.77 121,332.07 

净利润 5,305.03 15,004.40 

与公司关系：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海聚之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0MA7525M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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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3,076.92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德尕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刘炳生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01 月 07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营情况：标的公司是专业从事六氟磷酸锂生产及销售的新能源材料企业。标

的公司现阶段的产品为“六氟磷酸锂”，该材料广泛应用于高性能锂电池制造领域。

标的公司已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批复的年产 6,000 吨高端六氟磷酸

锂建设项目（批复文号：柴管【2021】28 号），以及年产 8,000 吨高端六氟磷酸锂

项目（批复文号：柴管备案【2022】1 号），其中一期年产 2,000 吨六氟磷酸锂生

产线已于 2022 年 3 月正式投产；二期年产 4,000 吨和 8,000 吨六氟磷酸锂生产线

尚在建设过程中。 

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0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1,566,449.44 999,586,361.49 

负债总额 828,934,679.44 759,558,032.20 

资产净额 22,631,770.00 240,028,329.29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01-0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979,369.81 61,278,981.21 

净利润 -10,307,464.86 -66,433,475.80 

注：青海聚之源 2021 年度财务数据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青海聚之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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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1：刘炳生 

丙方 2：蔡显威 

丙方 3：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甲方称为“标的公司”，乙方称为“投资方”，丙方 1、丙方 2 合称为“原

股东”，甲方、乙方、丙方 1、丙方 2、丙方 3 合称为“各方”。 

标的公司为一家“六氟磷酸锂”生产企业，丙方 1、丙方 2 为标的公司之原股

东，丙方 3 为 2022 年初入股标的公司的新投资人，现乙方拟通过增资方式对甲方

投资。 

（一）尽职调查 

原股东应配合乙方进行法律、财务尽职调查，帮助乙方快速了解甲方基本情况。

各方同意，尽职调查和投资决策应当在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 2 个月内完成，因疫

情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延误相应推迟尽职调查和投资决策时间。 

（二）订金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当于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订金 1 亿元人民币（大

写：壹亿元人民币）。该笔款项应由甲方、乙方设立专户共同监管，专项用于标的

公司的项目建设、生产经营所需，或用于偿还双方认可的公司债务，改变资金用途

需经乙方同意。 

（三）其他 

1、乙方为上市公司，若因乙方内、外部审核/审批等客观原因导致本次投资无

法继续实施的，应当在乙方书面通知甲方无法实施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无息退

回乙方已支付的订金，丙方 1 对甲方退回订金事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丙方

3 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中的 35%的股权质押给乙方，用于担保上述还款

（担保协议另行签订，以丙方 3 审议以及信息披露为准）。 

2、若乙方对法律、财务尽职调查满意且通过投资决策对甲方进行增资，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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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不同意乙方对甲方增资，甲方除应退回乙方支付的 1 亿元人民币（大写：壹亿

元人民币）订金外，出具否决意见的股东应向乙方赔偿 1 亿元人民币（大写：壹亿

元人民币）。 

3、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均同意乙方对甲方进行增资，且均不参与本次增资。 

4、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协议及补充协议。 

五、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拟将标的公司股权中的 35%的股权（即 12.25%）质押给丰元股份，用

于担保上述订金还款义务构成对外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本次被担保人青海聚之源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参股公司，且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故本次担

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担保人）：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公司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中的 35%的股权（即 12.25%）质押给丰

元股份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个月。 

特别约定：如果自主合同生效后 60 日，甲方仍未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投资的，

乙方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合计为

923,829,383.3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65.16%。其中，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897,029,383.34 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3.2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余额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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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26,8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9%。公司无逾期担保的

情况。 

六、风险提示 

1、青海聚之源产品受上下游行业供需关系影响较大，存在产品价格波动的风

险；青海聚之源“六氟磷酸锂”现有产线产能规模较小，其他生产线尚在建设中，

正式投产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受宏观经济波动、不可抗力、新冠疫情等影

响，以及生产线建设资金到位情况，青海聚之源生产线存在停工停产，年产能不及

预期的风险；青海聚之源在经营过程中，还可能面临政策限制、技术迭代等方面的

风险。 

2、本次签署《股权投资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本次增资事项需对标的

资产进行审计、财务、律师等尽职调查工作，正式协议的签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股权投资框架协议 》签订后涉及的相关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8 日 


